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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裁判摘要］

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不是因为科学研究而大规模种植与受到保护的植物品种完全相同或非遗传性变异的作物，且不能证实该作物属于新的植物品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六条的规定，应承担侵权责任。

原告：山东省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莱州市城港路。

法定代表人：李登海，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山东省莱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东莱州市建新东街。

法定代表人：王志刚，该公司经理。

原告山东省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登海公司）因与被告山东省莱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莱州农科所）发生植物新品种权侵权纠纷，向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被告未经许可，擅自生产本公司享有植物新品种权的登海9号玉米杂交种，侵害本公司合法权益。请求判令被告：（1）立即停止侵权，在法院的监督下将生产的侵权品种销毁，并在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2）赔偿本公司因侵权遭受的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支出的费用合计488000元。（3）负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鉴定费。

原告登海公司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交以下证据：

1.植物新品种授权证书。授权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授权日期：2000年5月1日；权利人：山东省莱州市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农科院）；授权品种名称：登海9号玉米杂交种；品种权号：CNA 19990061.2。

2.转让合同。以此证明农科院于2001年1月15日将登海9号玉米杂交植物新品种权转让给登海公司。

3.《植物新品种保护公报》，以此证明登海9号玉米杂交植物新品种权因转让而产生的权利人变更，已经由授权机关公告。

4.登海9号玉米杂交植物新品种的说明书摘要。

5.证人马军的证词和宁城县种子管理站的证明，以此证明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种子管理站批准，莱州农科所在宁城县山头乡山头村400亩面积内繁殖掖单53号玉米杂交种，每亩产350公斤，预计产量140000公斤。

6.为制止侵权发生的差旅费、律师费等说明。

7.赔偿损失的计算依据。以此证明登海9号玉米杂交新品种的生产成本费为每公斤0.24元，种子收购价为2.67元，市场销售价为每公斤6元。销售价减去生产成本费和种子收购价，纯利润为每公斤3.09元。

被告辩称：（1）被告由原莱州市农业局下属的农科所改制而来，原单位是作为国家玉米育制种基地的科研单位。被告在山头村繁育掖单53号（现名为汇元53号）玉米种，是正常的科研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十条的规定，不构成侵权。（2）原告的登海9号玉米种，其组合为65232× DH8723-2，其中的65232是社会上广泛应用的自交系。被告的汇元53号玉米单交种，其组合为97-313× H8723。其中的97-313是被告的职工通过二环系选育出的自交系，选育时的中间材料也是65232。由于97-313与65232的亲缘关系相近，在科研中受育种家水平的限制，有可能出现两个品种相似的情形。（3）汇元53号玉米单交种的另一个组合H8723，是被告单位多年科学研究的结晶，被告就此申请植物新品种权，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已经受理。确切地说， H8723的基因库在被告处。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六条的规定，原告的登海9号玉米种组合中的DH8723-2，已构成对被告享有权利的H8723的侵权。

被告莱州农科所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交了H8723玉米种的说明书摘要，以证明被告对汇元53号的父本 H8723享有品种权。

法庭依职权调取了如下证据：

1.对证人、山头村村委会主任马军的调查笔录。证明内容是：莱州农科所在山头村共种植掖单53号玉米杂交种400亩，另150亩由于干旱没有种植。

2.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内容是：2001年5月25日，莱州农科所与马军约定，由马军为莱州农科所生产掖单53号玉米杂交种，种子由莱州农科所提供。

3.《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该证书载明：颁证日期为2001年8月7日，颁证人为内蒙古种子管理站，生产单位为山东莱州农科所，作物种类为玉米制种，品种（组合）为掖单53号，生产地点为宁城县（400亩），有效期至2001年12月30日。

4.《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该证载明：颁证日期为2000年2月29日，持证人为莱州农科所，许可的经营范围为自育农作物杂交种子，种子来源为自繁，经营方式为批发、零售。

应原告登海公司的申请，法庭依法对被告莱州农科所在山头村种植的玉米采取诉前保全措施，并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按国家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的推荐，委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对诉前保全的玉米是否为登海9号玉米杂交种进行鉴定。鉴定单位采用DNA指纹技术、酯酶同工酶等电聚焦电泳和蛋白质电泳三种方法鉴定后，结论为：送检样品中，有54%的籽粒与登海9号杂交种没有差异，有46%的籽粒与登海9号杂交种不一样，（经分析是制种过程中母本抽雄不彻底，造成自交结实和接受外来花粉引起），可以认定是登海9号玉米杂交种。

法庭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认证。被告莱州农科所对原告登海公司提交的前5个证据无异议，认为后2个证据与本案无关。登海公司认为莱州农科所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双方当事人对法庭调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

对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的鉴定结论，原告登海公司无异议，被告莱州农科所认为：由于登海9号玉米杂交种的父本 DH8723-2与掖单53号玉米杂交种的父本H8723相同，故两种玉米籽粒中有54%没有差异，而46%不一样的籽粒，正是不同种子间的遗传变异，并非鉴定人分析的由自交或接受外来花粉引起。再有，鉴定结论应当是客观事实，不能是鉴定人的主观分析。要判断鉴定人所作的“46%不一样的籽粒是由自交或接受外来花粉引起”这一分析能否成立，必须经过田间种植。田间种植是近年来经国家许可并广泛使用的一种鉴定方法，具有其他方法不可替代的直观性。针对莱州农科所的意见，鉴定人解释：“送检样品中与登海9号不同的籽粒，绝大多数与标准登海9号中的自交苗一样。为了检验这一结论的正确性，鉴定人专门对制种田父本也进行了化验分析，发现父本中有与送检样品中杂交种一样的籽粒。说明部分父本接受了母本花粉，因此可以肯定，由于母本抽雄不彻底，有散粉植株存在，该部分籽粒是自交苗。与登海9号不同的籽粒中，有一部分籽粒的基因型与母本不一样，也是杂合体，但其中没有发现来自父本的基因型，只能是接受外来花粉引起。基于以上两点，46%不一样并非遗传变异引起。”

经质证、认证，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

2001年1月15日，原告登海公司通过受让，成为登海9号玉米杂交种植物新品种权的权利人，品种权号为CNA19990061.2，对登海9号玉米杂交种享有专用权。

2001年5月25日，经内蒙古自治区种子管理站批准，被告莱州农科所在赤峰市宁城县繁殖玉米。莱州农科所通过与山头乡山头村村委会主任马军签订《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约定用山头村的制种田400亩，生产掖单53号玉米杂交种，为此办理了《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证号0387。经鉴定，莱州农科所在山头村生产的掖单53号玉米杂交种，就是原告登海公司享有专用权的登海9号玉米杂交种。登海9号玉米杂交种的纯利润为每公斤3.09元，按照莱州农科所与马军签订的合同计算，生产400亩种子，给登海公司造成的直接损失为432600元。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关于鉴定方法。对植物品种采用何种方法鉴定，目前我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本案采用的DNA指纹技术、酯酶同工酶等电聚焦电泳和蛋白质电泳三种方法，是目前科学、先进的鉴定方法，其结论具有权威性，并且鉴定时间短，能够保证诉讼效率的需要。而田间种植虽然是鉴定种子的常规方法之一，但需要的时间长、成本高、受其他因素影响的几率也大。故莱州农科所关于采用田间种植方法进行鉴定的要求，不予采纳。

关于登海9号的父本 DH8723-2是否侵犯被告莱州农科所的品种权问题。莱州农科所在答辩中，虽然提出这一意见，但既不提交H8723的品种权授权证书，又不提交汇元53号玉米杂交种是被审定品种的证明，故该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被告莱州农科所的育种行为是否属于正常的科研活动。依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只有在利用授权品种进行育种及其他科研活动，或者是农民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时，可以不经品种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使用费而使用授权品种，但不得侵犯品种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经查证，莱州农科所是在领取《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签订《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后在山头村繁殖玉米杂交种，其行为显然是要生产种子，而非科研活动。莱州农科所认为其行为属正常科研活动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六条规定：“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所有人（以下称品种权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但是，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九条规定：“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权和品种权可以依法转让。”原告登海公司虽然不是完成育种的单位，但按照上述规定，其具有登海9号玉米杂交种品种权人资格，对依法受让的登海9号玉米杂交植物新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登海公司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登海9号玉米杂交种的繁殖材料。被告莱州农科所以掖单53号名义生产的玉米种子，经鉴定证实是登海9号玉米杂交种的繁殖材料。莱州农科所未经品种权人许可，大规模种植与受到保护的植物品种完全相同和该品种的非遗传性变异的作物，其目的不是进行科研活动。莱州农科所虽主张其种植的作物是新的植物品种，但不能证实。莱州农科所的行为侵犯了登海公司的植物新品种权，应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登海公司起诉请求莱州农科所立即停止侵权，销毁侵权品种，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应当支持。登海公司请求赔偿的利润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和本案事实，应予确认；请求赔偿的制止侵权所需费用，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据此，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2月1日判决：

一、被告山东省莱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山东省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所享有的登海9号玉米杂交植物新品种专用权的行为。

二、被告山东省莱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在《农民日报》上刊登启示消除影响（内容须经本院审核）。

三、被告山东省莱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于判决生效起10日内赔偿原告山东省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432600元。

四、限令被告山东省莱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销毁所生产的侵权品种。

五、驳回原告山东省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10元，由被告负担8978元，原告负担1032元。诉讼保全费400元，鉴定费1000元由被告负担。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